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碑城管函[2021] 15 号

对区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第 103 号提案的复函

康英委员：

您提出“关于加强城市广告综合治理，构建文明碑林”建
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“野广告”现在已经成为了现代都市的“牛皮癣”，确如您

所说严重的影响了市容市貌，也直接干扰了社会的秩序，

同时也破坏了西安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象。贵委提出的

建议客观、中肯、富有建设性，我们非常认同,也是我们继

续努力的方向。我们按照“标本兼治、疏堵结合、综合治理”
的工作原则，强化源头治理、过程控制、事后解决的治理

方法，形“野广告”治理的闭环，实现管理范围内建筑物立面、

墙体、地面以及各类公共设施消除“野广告”，主次干道杜绝

沿街散发小广告现象。

一、周密部署，进行专项整治。组织召开专项会议，

安排专人沿街对 “野广告”进行清理，并做好所有沿街建(构)
筑物和其它载体上乱涂写、乱张贴“野广告”的联系电话的记

录工作，录入恶意信号系统进行追呼。另一方面，把治理

“野广告”行为纳入考核机制，通过电视台、公众好号等渠道



对先进个体或科室进行宣传，对做的不好的个人或单位进

行曝光。

二、扩大宣传，加强教育工作。组织人员联合各街道

办事处以走家串户的方式向商户摊贩、居民群众普及 “野广

告”治理工作并告知举报电话；动员银行、酒店等沿街单位

在 LED屏幕上宣传“野广告”治理活动，营造野广告治理的

良好工作氛围；要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利用各自官方微

博、微信推送全区“野广告”整治工作开展情况，进行深入宣

传，营造全民参与和支持“野广告”整治工作的良好氛围，达

到传播快、覆盖面广、影响力大、群众印象深刻的效果，

为整治工作深入推进起到积极作用。

三、加强巡查，防止问题反复。组织日常巡查人员对

所管辖区域进行日常巡查，并建立巡查台帐，着眼于事前

防范、事中监督、事后处罚的工作格局，做到“及时发现、

及时处理”。另一方面，每周安排人员进行检查验收，并对

落实不到位的进行专门的通报批评。

四、加强协调，形成整体合力。“野广告”专项治理工作

涉及单位较多，综合性强。我局积极与各街办、市场监督

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加强沟通与协调，密切配合，形成整治

工作合力，彻底杜绝各类“野广告”违法行为，并健全了长效

管理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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